
 

1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作为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

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是基于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所做出的变更，有关

变更及修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

求，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章程修订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规范公司经营行为。因此，我们同意本

次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事项。 

（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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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无正文） 

 

独立董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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